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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4:00  

主持人：许晓文 

一、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二、宣读会议议程 

三、进入议程： 

议程一：宣读议案 

1、《关于收购上海和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股份的议案》；  

议程二：股东发言 

    议程三：推举 2 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监票 

议程四：与会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议程五：2名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律师与工作人员进行计票、监票 

    议程六：主持人现场宣读表决结果 

    议程七：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四、宣布会议结束，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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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和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股份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中关于“智能工厂装备”的定位，公司拟收购上海和

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6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和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鹰科技”)4,800万股股份，占其股本总额的 80%,股份转让的价格

为人民币 18.8 亿元。 

一、和鹰科技基本情况介绍 

1、和鹰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和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智勇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的进出口、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和批发，以及其它相关的配套服务；从事机电

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浜路 89 号 3304 座 E2 室 

成立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和鹰科技是一家集缝前、缝中、缝后整个服装工艺产品线的数字化设备全面

解决方案提供商及软性材料裁剪方案提供商；是全球范围内数控裁剪装备行业的

领军企业，作为中国仅有的几家拥有数控裁剪机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之一，裁剪

技术填补了中国国内的技术空白。和鹰科技也是在“工业 4.0”的进程中，率先

在工业领域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服装智能生产的完整链条而成功研发出了“服装

智能工厂”的企业，从而成为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典型企业与领航者。 

和鹰科技的两大生产基地分别位于上海和江苏，在这两大生产基地，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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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裁剪机、自动铺布机、CAD 排料软件、真皮裁剪机等多样化产品线。其中江

苏的生产基地，年产数控裁剪设备 1000 台套。 

和鹰科技作为服装生产线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根据客户生产模式、产量、

产品的特点以及裁剪面料的类别、厚度等因素，结合客户的特定需求，为其设计

并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包含相关软件、硬件、附属设备的销售及售后服务。销

售模式上，分为一般信用销售和融资租赁销售。和鹰产品销售到全球数十个国家

与地区，广泛应用于服装、箱包、鞋帽、汽车内饰、航空航天、家居等行业。产

品在缝制设备行业市场占有率 70%以上。 

2、和鹰科技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2015 年度 68,626.73 37,204.64 31,422.09 47,670.24 11,170.

33 

7,902.47 

2016 年 

1-3 月份 

69,572.65 37,630.53 31,942.12 7,944.00 520.03 461.98 

 
注：和鹰科技 2015 年度财务数据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报告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和鹰科技 2016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二、交易核心条款 

1、转让方：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萧

昂投资管理中心、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君凯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浙科汇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郁硕卿、孙志帮、张家

港国弘智能制造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科汇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义乌

科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展翼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张磊、三江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为民、王丽红。 

受让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确定依据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

http://www.yingroup.com/
http://www.yi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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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资评报字（2016）第 2018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鹰科

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36,300.00 万元。同时，和鹰科技 2016 年预计合

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000 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对和鹰

科技整体估值 23.5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以现金 18.8 亿元人民币受让上海和鹰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6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和鹰科技 4,800 万股股份，占其股本总

额的 80%。 

3、股份转让价款 

此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款为 18.8 亿元。受让方应向每一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

让价款为基础估值乘以每一转让方转让的股份比例。每一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

股份数量、转让股份比例、股份转让价款（税前）详见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转让的股份

数量（万股） 

转让股份

比例 

股份转让价款

（万元） 

1 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73.60 34.56% 81,219.22 

2 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 578.40 9.64% 22,650.78 

3 上海萧昂投资管理中心 351.5455 5.86% 13,771.00 

4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5.00% 

11,750.00 

5 上海君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5.00% 

11,750.00 

6 浙江浙科汇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80.00 
3.00% 

7,050.00 

7 郁硕卿 158.4545 2.64% 6,204.00 

8 孙志帮 150.00 2.50% 5,875.00 

9 张家港国弘智能制造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 
2.50% 

5,875.00 

10 浙江浙科汇利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20.00 
2.00% 

4,700.00 

11 义乌科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0.00 
2.00% 

4,700.00 

12 上海翼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8.00 1.80% 4,230.00 

13 张磊 60.00 1.00% 2,350.00 

14 三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 1.00% 2,350.00 

15 任为民 60.00 1.00% 2,350.00 

16 王丽红 30.00 0.50% 1,175.00 

  合计 4800.00 80% 188,000.00 

 

4、补偿义务人及业绩补偿 

股东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是本次交易承

担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其承诺和鹰科技 2016 年度、2017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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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000 万元、20,000 万元，和鹰科技

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积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少于

35,000 万元。 

如果和鹰科技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积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达到 35,000 万元，则补偿义务人无需进行补偿；如果和鹰科技 2016 年度、

2017 年度累积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未达到 35,000 万元，则

补偿义务人需要进行补偿（有关补偿内容详见本会议资料中“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方式”中补偿义务人剩余股份转让款的说明）。 

5、受让方将分三次将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给除业绩补偿义务人以外的转让方，

受让方将分四次将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给业绩补偿义务人。 

股份转让价款按下列方式支付：      

(1)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五（5）个工作日内，向每一转让方支付

其转让股份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25%（下称“第一笔股份转让款”），并以现金

形式电汇至指定账户。 

(2)受让方应在本次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包含列明受让方为和鹰科技

股东的和鹰科技章程之工商备案）完成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向每一转让方

支付其转让股份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25%（下称“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并以

现金形式电汇至指定账户。 

对于转让方中的自然人股东，受让方支付此笔股份转让款时，会根据协议约

定扣减个人所得税保证金，扣减之后的金额以现金形式电汇至指定账户； 

(3)受让方应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除补偿义务人以外

的转让方支付其转让股份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50%，向补偿义务人支付其转让

股份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25%（以下统称“第三笔股份转让款”），并以现金形

式电汇至指定账户。 

（4）和鹰科技《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分以下两种情况确定补偿义务人的剩余股份转让款金额（下称“补偿义

务人剩余股份转让款”）： 

①若和鹰科技自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积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达到 35,000 万元（含本数），受让方应向补偿义务人支付其补偿义务

人剩余股份转让款，即其转让股份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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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若和鹰科技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积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少于 35,000 万元，受让方应按照协议约定扣除相应业绩补偿金额后，

再确定补偿义务人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如业绩补偿金额小于尚未支付的剩余股份转让款金额，则受让方直接在原定

剩余股份转让款金额中扣减补偿金额，再确定实际需要支付的剩余股份转让款。 

如业绩补偿金额大于尚未支付的剩余股份转让款金额，则受让方无需支付剩

余股份转让价款，同时补偿义务人需要用自有资金进行补足。 

6、其他承诺 

（1）任职期限承诺：尹智勇承诺在原有执行性职务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

个人要求进行的调整除外），自交割日起五（5）年内应确保在和鹰科技（包括其

控股子公司，下同）持续任职，和鹰科技中主要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人员

名单需要报受让方备案）承诺自交割日起三（3）年内应确保在和鹰科技（包括

其控股子公司，下同）持续任职。 

（2）不竞争承诺：尹智勇承诺将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同时签订不竞争承诺，

承诺自和鹰科技离职后五（5）年内不得在受让方、和鹰科技以外，从事与受让

方及和鹰科技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

等业务；不得在其他与受让方及和鹰科技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

式的顾问；不得以受让方及和鹰科技以外的名义为受让方及和鹰科技现有客户提

供智能自动化设备相同或近似方面的服务。就上述人员离职后履行的上述承诺，

受让方和和鹰科技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3）兼业禁止承诺：和鹰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在和鹰科技任职期限内未经上

市公司同意，不得在其他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 

（4）尹智勇尽力促使和鹰科技的核心技术人员、主要管理人员（人员名单

需要报受让方备案）和员工在业绩承诺期内保持稳定，促使和鹰科技与核心技术

人员、主要管理人员（人员名单需要报受让方备案）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竞业期

限为两（2）年。 

（5）违反任职期限承诺、不竞争承诺、兼业禁止承诺的惩罚：承诺人如违

反任职期限承诺、不竞争承诺、兼业禁止承诺，除相关所得归上市公司所有外，

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就损失部分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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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亮点简要分析 

1、和鹰科技作为服装行业专用自动化设备制造企业，尤其是在数控裁剪设

备、铺布设备以及吊挂系统领先优势十分明显，综合实力排名稳居世界前三位。

其产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中关于“智能工厂装备”的定位。和鹰科技结合自

身服装自动化设备的优势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打造服装行业首家“智能工厂”，

是服装专用设备制造中真正的“工业 4.0”企业。 

2、服装专用自动化设备行业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行业，技术涵盖了

计算机软件、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工业设计等多

学科知识。掌握相关先进的生产技术需要企业长期技术积累，以及持续大量的投

入。尤其是以控制技术为代表的核心技术至今仅为少数厂商所掌握，对其进行仿

制的难度非常大。“以技术见长”的特点与公司愿景高度契合。 

3、人才优势：数控裁剪机是服装、皮革等行业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设备，

具有构造复杂、机电集成度高、控制难度大等特点，而且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客户

的行业特点和生产技术，并根据用户实际需求进行产品设计、持续改进和技术创

新。和鹰科技经过多年的积垫，长期的培养和投入，建立和拥有了一支高素质的

技术和销售人才队伍。 

4、未来市场空间及行业发展趋势向好。作为世界纺织服装第一生产大国，

我国服装企业生产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普遍很低，迫切需要引进先进制造设备提

高生产效率。根据全国缝制设备工业信息中心预测，我国仅服装行业对数控裁剪

机的需求就在 5 ~10 万台。而目前国内行业中自动化设备的普及率仍然较低，仅

有 5%。 国内劳动力供给形势变化和用工成本上升促进产业升级。国内数控裁剪

机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将有效提升产品性价比，进而刺激下游行业需求的释放，

因此和鹰科技所处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5、与公司现有“智能工厂装备”板块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的协同效应。二者

同为智能装备生产企业，在诸多核心技术，尤其是数字控制技术方面有较好的协

同性，同时在智能工厂方案的提供方面可以更全面和完备。 

综上所述，此次并购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在“智能工厂装备”板块的实力，

进一步贯彻落实“智能工厂装备”发展战略目标，同时其持续的盈利能力为公司

带来一定的收入和利润贡献。和鹰科技所处行业无论是从国家政策还是刚性需求

角度来看都处于长期利好的阶段，而和鹰科技多年来的积累确立了其行业龙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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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无论从技术先进性或是市场占有率角度，公司均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高

成长性。 

 

以上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 

 

 


